
第 1 页

概 述

青岛是近代中国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但在

建国前，青岛的金融市场却长期受外国银行的控制。

年 月 日，德国侵占青岛 个月，德国德华仅

银行便在青岛成立分行。德华银行成立后，恃仗其政治特

权，发行货币、代收关税和铁路运费，大力组织存款，以低息

贷款支持德国洋行控制青岛、山东的对外贸易，从而垄断了

青岛的金融业，控制了青岛经济的发展。同时，德国还在青

岛成立了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山公司。 年山东官银

号在青岛设立分号，成为青岛历史上最早的官办银行，但因

业务范围狭小，无力垄断青岛的金融业。

年 月日本侵占青岛后，除已在青岛设立分支

机构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外，日升银行、朝鲜银行、正隆银

行等纷纷在青岛设立分支机构，试图全面垄断青岛的金融

市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接收原由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经办

的代收关税和铁路运费业务。另外，以优惠利率发放大量贷

款，支持日商在青岛开设工厂。这些金融机构不仅享有特

权，而且操纵外汇、控制海关、发行货币、吸收存款，一度成

为对青岛实施经济侵略的中心。 年 月，东莱银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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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这是青岛开办最早的地方商业银行。但是，在外国银行

的挤压下，举步维艰，无力竞争。

年 月北洋政府统治青岛后，民族工商业虽然

开始发展，但金融实权仍控制在日本银行手中，并在汇费、

汇款、放款、利率等方面对中国商人实行歧视性政策。

年起，民族金融业著名的“北四行”“、南四行”“、小四行”等

才得以在青岛设立分支机构，并开始拥有同外国银行竞争

的能力。

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青岛后，时值中国四大家族

为主的官僚资本银行垄断了国家金融业。青岛市政当局也

藉此收回金融主权，并使其逐步居于主导地位，青岛的金融

企业也开始振兴。青岛银钱业在中国银行的带动下，联合青

岛市商会，通过废除“胶平银”，打破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对

青岛金融 月，中央银行在青岛设立办事市场的垄断。同年

处，后改为支行、分行，逐步控制青岛的金融市场。 年，

国内南北各地的商业银行纷纷在青岛设立分支机构。同时

青岛市政当局与商会联合银行公会创办青岛农工银行，代

理市库，扶助农工商业。至此，青岛已成为山东的金融中心。

年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日本的横滨正金银

行、朝鲜银行及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阜银行等又相继

开业，重操青岛金融大权，大量发行联银券，极力支持日本

侵略者，疯狂掠夺战略物资，扩大侵略战争。 年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青岛的分支机构由日伪

银行接收，而商业银行则紧缩业务，典当业出现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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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统治青岛时期，代表官僚资本利

益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原青岛分行相继复业。

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局和中央合

作金库等四家官僚资本银行也纷纷在青岛设立分支机构。

同一时期，一些民族资本金融业也有所发展。但由于国民党

政府发动内战，致使交通阻塞、工业瘫痪，青岛处于“孤岛”

状态，进出口业一落千丈，通货恶性膨胀。金融业则靠囤积、

投机和经营副业维持生机。

青岛解放后，北海银行胶东分行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入青岛市，开始在市内营业。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青

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在青岛设立的官僚资本金融机

构，并取消了在青岛的外国 日，北月银行的特权。同年

海银行胶东分行迁回莱阳，留下部分骨干成立了中国人民

银行青岛市分行，行使金融行政管理和业务经营的双重职

能。改组后的中国银行青岛分行、交通银行青岛分行、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市分公司均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

行领导下的专业金融机构。至此，青岛的金融大权才真正回

到人民的手中。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即开始人民币的发

行，同时迅速彻底地肃清了金元券、银元券，禁止外币和金

银在市场上流通，从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统一的货币制

度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框架。

青岛解放后，根据《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

的规定，先后有上海、金城等 家银行、 家保险公司在青

岛的分支机构和青岛的孚民、天合等 家钱庄以及汇丰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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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复业后的私营行青岛分行申请复业。至 行庄放

款已占全市私营工商业借款总额的 左右。青岛的私营

行庄在信用领域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部分私营行庄仍沿

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放款中有 用途不当。根

据国家对资本主义金融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本着

严格管理和业务疏导相结合的方针，青岛市将这些私营行

庄逐步纳入到 年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月，上海、金城

等 家银行在青岛的分支机构分别被批准为公私合营。

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坚决淘汰私营行庄，

彻底改造合营银行》的指示精神，将上海、金城等 家银行

在青岛的分支机构联同原公私合营的新华银行青岛分行合

并成立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由此，青岛市全面完成了对

资本主义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银行国有化。此

期，青岛金融部门为了发挥货币、利率等经济杠杆作用，充

分运用国家赋予的管理权力，大力组织货币回笼，严格控制

货币投放，灵活发放贷款，重点支持国营贸易，扩大收购，增

加市场供应，打击投机活动，在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

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青岛的金融

机构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重点支持国营经济，以巩

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集中

主要力量，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发展农

业生产”的方针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的“积极扶助贫

农、下中农，促进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消灭农村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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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贷剥削”的指示，全市增加农业贷款 ，适时地解

决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金问题，有力地打击了农村金融

业中的不法活动。与此同时，在对全市国营工业贷款中，

年比 倍。年增加 而对私营工商业则实行“有

松有紧、区别对待”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政策也逐步得以实现。在银行内部，通过建立健全规章

制度，经营管理日臻完善。

年 月，公私合营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

分行。同年 月，胶县、胶南、即墨三县银行系统随行政区

划调整归该行领导。这一年，由于受“大跃进”中“左”的错误

影响，银行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被废除，信贷计划不讲综合

平衡，信贷资金敞口供应，对货币发行也放松了管理。在这

期间，银行业务虽有一定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全

市工商贷款中， 年比 年增加 亿元，其中用于了

赊销、预付、超缴税利、亏损垫款以及积压物资等不合理资

金占用，约占贷款增加额的 ；而流通中货币则增加

倍。由于市场上货币偏多，导致物价上涨，国民经济比例出

现失调。 年通过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切实加

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全市

货币发行由逐年增加转为逐年下降，当年货币回笼是建国

年来最好的一个年度。

“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市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青岛

的银行贷款发展缓慢，贷款业务不按规定执行。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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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而同期工业总产年增加了市工业贷款比 值仅增

“三五”计划期间，储蓄存款增加额由调整时期长 的

万元，增长额占工资性支出由万元降为 下降

为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

深入，青岛市的金融体制也迈开了改革步伐。在金融机构方

面，逐步建立起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为领导，各专业

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城市、农村信用社多种

金融结构并存和分工合作的金融体系，青岛金融事业进入

一个全新的时代。 年 月，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升格为

月，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厅级单位。同年 成立，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 年 月，平内保险业务。

度、莱西县银行随行政区划调整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

分行领导。 年 月，根据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青岛

市分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

分行成立，经办原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企业存款、贷款、结

算和城镇储蓄业 年务。 月，青岛市第一家集体金融

组织 市北区城市信用社成立；同年 月，完成了县级人

民银行和工商银行机构的分设； 月，青岛市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两家信托投资公司成立。 年，重新组建的交

通银行青岛分行开始营业，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成立了专门

办理青岛地区外贸业务的营业部（该营业部于 年升格

为黄海分行）。此外，青岛市融资公司、证券公司和外汇调剂

中心亦于同年成立。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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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开始在青岛设立分支机构。

年 月，青岛第一家外资金融机构 日本日兴证券公司

办事处成立。之后，又有日本山口银行、日本协和银行先后

在青岛设立了代表处。至此，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专

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组织体系在青岛初步形成。至 年

末，青岛市共有银行机构 家，其分支机构 家；其他金

家融机构 ，其分支机构 家；外资金融机构 家。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 人。从业人员

年，随着青岛市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和金融事业的不断发展，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也进行

了重大改革。 年起，在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上实行“统

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办法，改变了存

贷两条线、各行同吃一个“大锅饭”的状况，既有利于中央

银行加强宏观调控，也调动了各行挖掘资金潜力的积极性。

青岛市金融机构筹集、融通资金的能力不断增强，有力地支

持了青岛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至 年末，青岛市各项

存款余额 亿元，其中企业存款余额达 亿元，储

蓄存款余额达 亿元。银行贷款范围从流动资金扩大到

固定资产；贷款对象由国营和集体企业扩大到工商个体经

济；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青岛市的贷

款规模迅速增加。至 年末，青岛市各项贷款余额为

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余额 亿元，固定资产

贷款余额 亿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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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青岛市外汇业务和金融市场得

到了较快的发展。至 年末，青岛市各项外汇存款余额

为 万美元；各项外汇贷款余额为 万美元。与

个国家、地区的 余家银行建立了业务往来。至

年末，青岛市资金拆借达 亿元，实现了资金的

横向流动。 年 月至 年末，青岛市共办理调出

调入外汇额 亿美元、现汇 亿美元，批准发行企业

债券 亿元，买卖成交各种证券 亿元。 年保险

种类由停办前的 种发展为 种，年保费收入超过建国

后头 年的总和。涉外保险业务也有较快的发展，

年，青岛市涉外保险由 年的 种发展为 种，保费收

入 余倍。增加

青岛市金融业越来越显示其调控国民经济建设健康发

展的重要地位。青岛市各金融机构不仅大力吸收存款，适时

发放贷款，同时也加强了同国内各地区的横向联系，进一步

开放金融市场，搞活资金融通，逐步恢复山东金融中心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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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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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家银行

大清银行青岛分号　　大清银行（ 总原名大清户部银行

行于 年 月在北京成立，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银行，享

有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等特权。大清银行青岛分

号是清政府在青岛最早设立的国资银行分支机构。 年

月 日开业，隶属济南分行，行址在中山路 号。由于

青岛当时被德国侵占，大清银行青岛分号主要是代收胶海

关的部分关税和办理公款收付事项，业务范围狭小，对市面

影响不大。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应大清银行商股联合

会请求，对大清银行实行清理，改组为中国银行；大清银行

青岛 月分号于 年 日改组为中国银行青岛分号。

交通银行青岛分行　　总行于 月年 日在北京

成立，原系清政府邮传部为经理铁路、电报、邮政、航运事

业的收付而设立的官商合办银行。辛亥革命后，取得了北洋

政府国家银行地位，享有分理国家金库、专理国家借款、发

行 月兑换券、经办国内外汇兑等特权。 年 日成立

青岛支行（简称岛行），初为二等支行，隶属济南分行（简称

第 一 章 　　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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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交通银行条例》，采取增加官股和增派官股董事的办

法，加强对交通银行的控制。同年 月实行法币政策后，

交通银行被指定为发行货币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银行，成

为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 年 月交通银行青岛支行

升格为分行，仍称岛行，统辖山东省交行序列内机构，成为

交行在山东的货币发行和资金调拨中心。 年底存款达

万元，放款 万元，在青岛各银行中仅次于中国银行

青岛分行。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该行被日军查封，后被

强令复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伪当局强行接管。抗

日战争胜利后，青岛分行于 月年 日复业，同年

月 日恢复东镇办事处； 年 月 日在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青岛第六纺织厂内建立沧口办事处。

解放后，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由青岛市军管会金融部接

管，职工 人全部留用，经整顿改组为支行，并被军管会

指定为清理和管理公股股权的专职机构，同时经营存、放、

汇一般短期信用业务，行址仍在中山路 号。 年，交

号，后迁年改为一等支行。行址在中山路鲁行） 至

号。该中山路 行除发行兑换券，经理胶济铁路、青岛邮局

等款项收付外，并办理存、放、汇一般业务。 年总行迁

至上海，青岛支行直属总行，并管辖青岛东镇六等支行和潍

年青岛市银钱业县五等支行。 废除“胶平银”，打破日

本正金银行的金融垄断后，外商银行开始在中、交两行开户

往 年来。 月以 万前， 元该行的同业存款一般在

左 万元以上。右，最高额在 月年 ，南京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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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银行青岛支行成为国家银行领导下经营工矿、交通、运输

业长期信用业务的专业银行，并开始办理青岛市的中央基

建拨款和固定资产投资业务，具体管理国家投资，其短期信

年用业务移交人民银行办理。 月青岛支行迁至济

南，组建交通银行山东支行，领导全省交行工作，兼办济南

业务，另设青岛支行 年春，根据政务院办理青岛业务。

《企业中公股清理办法》，该行又被指定为清理公股股权的

主管财务机关，监督公私合营的财务。 年该行被定为

年 月，该行的甲等支行。 基建拨款业务由中国人民

建设银行青岛支行接办，交通银行青岛支行并入人民银行

青岛市分行和建设银行青岛支行。

月，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年 通银行。重新组

建的交通银行为全国性综合银行，是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

制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交通银行青岛分行于 年 月

日在馆 号试营业， 年 月正式营业，是跨行陶路

政区划的综合性银行。资本金总额 万元，其中国家股

万元，企事业股 万元。万元，地方股 主要业

务是：吸收各种存款和个人储蓄；办理各种贷款、透支和贴

现；办理国内、外结算和外汇业务；经理和发行各种债券；

承办国际、国内各项信托、保险、投资、租赁、咨询、担保、保

管、代理和房地产业务等。至 年末，该行管辖太原、济

南、潍坊、威海、淄博等 个分支行。市内设市北、台东、四

方、沧口 个，个办事处及青岛港务局分理处 有干部职工

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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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 月年 日在行青岛分行　　中国银行于

日在北京成立总月上海开业，同年 行，其前身是大清银

行， 年 月被北洋政府定为“国家中央银行”。同年

月 日大清银行青岛分号改组为中国银行青岛分号，隶

属山东分行。 年改称支行。在德国及日本第一次侵占

青岛时期，该行深受德、日金融势力排挤，只能办理一般银

行业务。直至 年 月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该行才享

日，该行由有代理国库和发行兑换券特权。 年 月

支行改为分行，统辖山东省境内的中行业务（原山东分行改

为济南支行）。通过领导青岛银钱业废除“胶平银”，打破了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垄断青岛的局面，开办了进出口押汇、汇

出汇入款项、买入外汇票据、兑入兑出外币等业务，一跃而

成为青岛的转帐中心，业务蓬勃发展。青岛分行自统辖山

东境内中行业务后，即积极恢复和增设机构。至 年

个、办事处 个、寄庄 个、办月，青岛分行共辖支行 事分

处 个 。 年末，该行拥有存款 万元，放款

万元，其中同业存款 余万元（含正金、朝鲜、汇丰、麦加

利等外商银行存款 余万元）。该行设有保险公司，经营保

险业务，还投资经营义利油厂、中兴面粉厂、华义贸易公司、

青岛国货公司、仁丰纺织公司、济南打包公司等企业，成为

当时青岛实力最强的银行“。七七事变”后，中国银行青岛分

行紧缩业务；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行被日伪当局

接管停业，房产于翌年移交大阜银行。抗日战争胜利后，青

岛分行于 年 月 日在中山路 号复业。同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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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该行由青岛市军管会金融部接管，职工

人全部留用，经整顿改组为国家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仍 月称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同年 日开始对外营业。与此

同时，原属该行的中国保险公司被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青岛市分公司。改组后的青岛分行，以收兑外币、经营外

汇为主，兼营一般银行业务。 月，该行被指定为专年

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一般银行业务移交公私合营银行

青岛分行办理。 年 月，该行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青

日增设台东镇办 月事处， 日增设辽宁路办事处。

中国银行青岛分行主要业务情况表

年表 ）单位：万元（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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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市分行国外业务部，属科级编制，业务与人员全部纳入人

民银行系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市分公司撤统。

销，原属其经办的国外保险业务划归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

国外业务部办理； 年 月，该部对外改称中国银行青

岛分行。 年 月，该行由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所属科

级单位改为 年 月改为厅级单位。中市直处级单位，

国银行青岛分行的主要业务是：在山东省范围内，统一经营

国家外汇，办理国家外汇收支；办理贸易和非贸易的国际清

算；办理外贸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存款、贷款和国际汇兑；

办理国际信托咨询业务等。该行 年底有济南、烟台

个市分行、 个市支行。 年，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成立了

专门从事青岛地区外贸业务的营业部， 年 月，该营

业部改为中国银行黄海分行。至 年，中国银行青岛分

个，行辖市级分行 干部职工 人。中国银行黄海分

行辖青岛市区办事处 处、县支行 人。处，干部职工

月，中国银行青岛年 分行改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中国银行黄海分行改称中国银行青岛市分行。

中央银行青岛分行　　总行于 年 日在上海月

成立，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中心，具有特殊国家银行地

位，是国内最高金融机关，享有发行货币，经理国库，经办公

债和管理金银、外汇等特权。 年 月 日中央银行青

岛办事处在保定路前青岛地方银行旧址成立，归济南分行

管辖。 月年 日该行升格为支行，迁至太平路

号。 年该行通过实行“废两改元”，以及 年的“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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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等，业务迅速发展，并由支行改为分行，逐步控制了

青岛金融业“。七七事变”后，该行移至重庆。日本投降后，

又于 日在馆陶路 号复业。该行以接年 月 收敌

伪银行和收兑伪联银券为主要业务，并作为“银行的银行”

办理商业行庄缴验资本和审批复业事宜，增加了管理银行

存汇头寸，办理票据交换，督缴存款准备金，组织银团贷款，

办理转质押、重贴现等业务，同时借“币制改革”之名，滥发

纸币，大肆搜刮民财，用于支持国民党军队打内战。青岛解

放前夕，该行主要负责人逃离青 年岛。 月青岛解放

后，该行由青岛市军管会金融部接管，清理结束，对原有职

工作了妥善安置。

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发行钞票情况表

表 年 ） 单 位 ：亿元

中国农民银行青岛分行　　中国农民银行原名“豫、鄂、

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年改称中国农民银行，总行由

汉口迁往南京。该行成立虽晚，但享有发行货币、代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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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经办和买卖公债等特权。中国农民银行青岛分行于

月 日开业，行年 址初在河北路 号，后迁至馆

陶路 号。除经营一般存放款、汇兑、押汇业务外，还办理农

贷、农仓、农金业务，并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

务。当时山东广大农村均已解放，该行只能在青岛近郊及附

近城镇开展业务。解放后，由青岛市军管会金融部接管，清

理结束，对原有人员工作进行了妥善安置。

中央信托局青岛分局　　中央信托局 年成立于上

海，主要业务为信托、保险、储蓄、易货、购料等 项。

年该局所属中央储蓄会曾在青岛设立机构，开展储蓄业务，

“七七事变”后撤走。 年 月，该局青岛分局成立，除办

理一般存、放、汇业务外，并办理保险、仓库、运输、购料、地

产及其他信托业务。 年，该局在青岛接收房地产共计

幢、空地 段，当时估值 亿元，由青岛市“敌

伪产业清理处”移交各种代售物资估值 余亿元。因接收

房地产和物资较多，业务比其他行、局发展较快。 年

青岛解放后，该局由青岛市军管会金融部接管，清理结束，

对原有员工作了妥善安置。

邮政储金汇业局青岛分局　　邮政储金汇业局于

年 月在上海成立，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 年改

隶邮政总局。 年 月设立青岛分局，除办理一般存、

放、汇业务外，并办理储金及简易人寿保险。由于当时时局

混乱，加上交通不畅，汇兑业务无大进展；简易人寿保险亦

因货币贬值、保额过低，吸收不多。 年青岛解放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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